
第
五
十
二
期

~ 12 ~

第
五
十
二
期

~ 13 ~

壹
、
前
言

財
務
報
表
保
險
制
度(F

in
an

cial S
tatem

en
t In

su
ran

ce)

是
二

○
○

○

年
美
國
安
隆
案
發
生
後
，
由
美
國
紐
約
大
學
教
授
約
書
亞

‧

羅
恩(J

o
sh

u
a R

o
n
en

)

所
提
出
的
一
項
構
想
；
在
財
務
報
表
保

險
機
制
中
，
公
開
發
行
公
司
不
再
直
接
聘
請
會
計
師
，
對
其
財
務

報
表
進
行
查
核
簽
證
，
而
是
向
保
險
公
司
投
保
財
務
報
表
保
險
。

保
險
公
司
則
委
任
會
計
師
，
對
所
投
保
的
公
開
發
行
公
司

進
行
查
核
簽
證
，
再
依
據
風
險
評
估
的
結
果
，
決
定
保
險
金
額
與

保
險
費
率
；
對
於
因
財
務
報
表
的
不
實
陳
述
，
或
漏
報
等
保
險
事

故
所
致
投
資
人
的
經
濟
上
損
失
，
由
保
險
公
司
向
投
資
人
負
損
害

賠
償
責
任
的
一
種
制
度
。

從
保
險
法
學
的
觀
點
，
對
財
務
報
表
保
險
機
制
進
行
法
律

分
析
，
就
該
制
度
的
基
本
法
律
關
係
、
契
約
關
係
及
損
害
賠
償
責

任
等
問
題
進
行
重
點
闡
述
，
期
能
有
助
於
該
制
度
在
保
險
法
適
用

之
各
項
疑
義
能
有
所
澄
清
。

建
立
財
務
報
表
保
險
機
制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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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
、
基
本
法
律
關
係

審
計
制
度
根
源
於
企
業
所
有
權
與
經
營
權
的
分
離
，
企
業

經
營
者
與
股
東
之
關
係
是
一
種
委
託
代
理
關
係
，
股
東
與
企
業

經
營
者
間
，
存
在
著
嚴
重
的
資
訊
不
對
稱
問
題
；
為
了
降
低
雙
方

資
訊
不
對
稱
程
度
，
股
東
會
聘
請
會
計
師
進
行
查
核
簽
證
；
企
業

經
營
者
為
了
避
免
自
己
的
報
酬
逆
向
調
整
，
也
願
意
接
受
審
計
以

昭
示
其
報
告
的
財
務
狀
況
，
和
經
營
業
績
真
實
可
靠
、
可
信
、
優

良
。

是
以
獨
立
審
計
實
際
上
是
一
種
委
任
契
約
，
它
是
一
種
用

來
降
低
經
營
者
代
理
成
本
的
契
約
，
蓋
所
謂
代
理
成
本
，
即
指
由

代
理
問
題
所
發
生
之
成
本
；
代
理
問
題
之
產
生
是
由
於
所
有
與
經

營
之
分
離
，
且
代
理
人
與
本
人
之
目
的
可
能
不
一
致
，
代
理
成
本

應
包
括
下
列
三
項
內
容
：
1.
本
人
所
支
出
之
監
控
成
本
，
例
如
：

設
計
防
範
代
理
人
脫
序
行
為
之
花
費
；
2.
代
理
人
所
支
出
欲
令
本

人
相
信
其
將
忠
實
履
行
之
成
本
；
3.
因
代
理
人
所
作
決
策
並
非
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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佳
決
策
，
致
使
本
人
受
到
財
產
上
損
失
。
質
言
之
，
股
東
與
會
計

師
之
間
是
一
種
委
任
關
係
，
股
東
是
委
任
人
，
會
計
師
則
是
受
任

人
。

企
業
經
營
者
與
會
計
師
同
為
股
東
的
受
任
人
，
在
這
種
三

角
代
理
關
係
之
下
，
資
訊
不
對
稱
問
題
依
然
存
在
，
由
於
企
業

經
營
者
和
會
計
師
分
別
擁
有
資
訊
優
勢
，
他
們
可
能
為
獲
取
不
正

當
利
益
而
狼
狽
為
奸
；
在
實
際
上
，
企
業
經
營
者
作
為
內
部
控
制

人
，
掌
握
著
企
業
的
實
際
控
制
權
，
他
們
決
定
著
會
計
師
聘
用
和

報
酬
支
付
，
實
際
委
任
人
是
企
業
經
營
者
，
會
計
師
很
難
獨
立
。

由
於
會
計
師
無
法
獨
立
，
審
計
失
敗
和
審
計
訴
訟
事
件
的
爆
發
日

益
頻
繁
。

在
財
務
報
表
保
險
制
度
下
，
將
保
險
公
司
導
入
審
計
關
係

中
。
保
險
公
司
使
得
公
開
發
行
公
司
與
會
計
師
之
間
的
委
任
關

係
，
變
為
兩
方
面
的
關
係
：
一
方
面
公
開
發
行
公
司
和
保
險
公
司

之
間
的
保
險
契
約
關
係
，
一
方
面
是
保
險
公
司
與
會
計
師
之
間
的

委
任
契
約
關
係
；
在
這
種
法
律
關
係
下
，
切
斷
了
企
業
經
營
者
與

會
計
師
之
間
的
聯
繫
，
會
計
師
向
保
險
公
司
負
責
，
從
而
改
變
了

現
實
情
況
下
，
實
際
委
任
人
為
經
營
者
的
缺
陷
，
提
高
了
審
計
獨

立
性
。企

業
所
有
與
企
業
經
營
分
離
關
係
沒
有
發
生
變
化
，
會
計

師
和
企
業
經
營
者
之
間
的
審
計
和
被
審
計
關
係
也
沒
有
發
生
變

化
；
股
東
與
會
計
師
之
間
的
委
任
關
係
被
變
更
為
公
開
發
行
公

司
、
保
險
公
司
、
會
計
師
三
者
的
法
律
關
係
，
仍
是
民
事
委
任
關

係
。

參
、
委
任
契
約

保
險
公
司
與
會
計
師
間
的
法
律
關
係
是
一
種
委
任
契
約
，

依
我
國
民
法
第
五
二
八
條
規
定
：
﹁
稱
委
任
者
，
謂
當
事
人
約

定
，
一
方
委
託
他
方
處
理
事
務
，
他
方
允
為
處
理
之
契
約
﹂
；
在

財
務
報
表
保
險
機
制
中
，
保
險
公
司
委
託
會
計
師
對
投
保
的
公
開

發
行
公
司
進
行
審
計
，
並
支
付
報
酬
。

財
務
報
表
保
險
制
度
將
會
計
師
的
責
任
置
於
幕
後
，
不
同

於
現
行
審
計
制
度
會
計
師
的
公
開
完
全
責
任
，
會
計
師
是
保
險

公
司
的
受
任
人
，
委
任
係
由
保
險
公
司
決
定
；
依
我
國
民
法
第

五
四
四
條
規
定
：
受
任
人
因
處
理
委
任
事
務
有
過
失
，
或
因
逾
越

權
限
之
行
為
所
生
之
損
害
，
對
於
委
任
人
應
負
賠
償
之
責
；
會
計

師
違
反
契
約
約
定
，
應
負
債
務
不
履
行
責
任
，
會
計
師
向
保
險
公

司
提
供
審
計
報
告
，
獲
得
報
酬
，
就
查
核
簽
證
業
務
中
發
現
的
企

業
經
營
者
的
不
實
財
務
報
表
，
有
義
務
向
保
險
公
司
報
告
。

肆
、
財
務
報
表
保
險
契
約

保
險
契
約
是
雙
方
當
事
人
法
律
關
係
的
基
本
規
範
，
保
險

特
別
報
導
︵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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契
約
內
容
變
更
如
保
險
責
任
範
圍
的
擴
大
與
縮
小
、
保
險
金
額
的

增
加
與
減
少
、
保
險
期
間
的
延
長
與
縮
短
等
等
，
都
必
須
在
保
險

契
約
中
加
以
明
定
；
公
開
發
行
公
司
投
保
財
務
報
表
保
險
，
按
保

險
契
約
支
付
保
險
費
，
獲
得
保
險
公
司
提
供
的
查
核
簽
證
報
告
，

因
財
務
報
表
不
實
陳
述
引
起
第
三
人
的
民
事
損
害
賠
償
，
則
由
保

險
公
司
負
賠
償
責
任
。

1.
當
事
人
與
關
係
人

(1)
保
險
人―

財
務
報
表
保
險
的
保
險
人
，
係
指
與
公
開
發

行
公
司
簽
訂
保
險
契
約
，
以
經
營
財
產
保
險
業
務
為
主
的
產
險
公

司
。

(2)
要
保
人―

財
務
報
表
保
險
的
要
保
人
，
係
指
與
保
險
公

司
簽
訂
契
約
，
購
買
財
務
報
表
保
險
的
公
開
發
行
公
司
，
公
開
發

行
公
司
要
定
期
公
布
財
務
報
告
，
其
財
務
報
表
的
合
法
性
、
真
實

性
涉
及
到
投
資
人
、
債
權
人
等
許
多
利
害
關
係
人
；
公
開
發
行
公

司
的
股
東
大
會
，
要
決
定
公
司
是
否
投
保
財
務
報
表
保
險
，
及
向

誰
投
保
等
，
並
由
公
開
發
行
公
司
的
負
責
人
與
保
險
公
司
簽
訂
保

險
契
約
。

(3)
被
保
險
人―

是
與
保
險
公
司
簽
訂
契
約
，
購
買
財
務
報

表
保
險
的
上
市
公
司
。
我
國
保
險
法
第
四
條
規
定
：
﹁
本
法
所

稱
被
保
險
人
，
指
於
保
險
事
故
發
生
時
，
遭
受
損
害
，
享
有
賠

償
請
求
權
之
人
；
要
保
人
亦
得
為
被
保
險
人
﹂
；
公
開
發
行
公
司

係
一
營
利
法
人
，
具
有
權
利
能
力
與
行
為
能
力
，
依
我
國
公
司
法

規
定
，
公
司
有
行
為
能
力
，
由
其
代
表
機
關
代
表
之
，
代
表
機
關

於
權
限
範
圍
內
所
為
之
行
為
，
視
為
公
司
本
身
之
行
為
，
效
力
直

接
歸
屬
於
公
司
，
公
司
負
責
人
對
於
公
司
業
務
之
執
行
，
如
有
違

反
法
令
致
他
人
受
有
損
害
時
，
對
他
人
應
與
公
司
負
連
帶
賠
償
責

任
。

根
據
我
國
公
司
法
第
二
三
條
第
二
項
規
定
，
法
人
的
法
定

代
表
人
及
其
他
工
作
人
員
執
行
職
務
的
行
為
，
就
是
法
人
的
行

為
，
其
職
務
的
行
為
就
是
法
人
的
行
為
，
其
職
務
行
為
的
一
切
後

果
都
由
法
人
承
擔
；
所
以
，
雖
然
財
務
報
表
是
由
公
司
開
發
行
公

司
的
經
營
管
理
層
提
交
，
但
實
際
是
代
表
公
開
發
行
公
司
的
一
種

職
務
行
為
，
所
以
要
保
人
和
被
保
險
人
均
為
公
開
發
行
公
司
。

公
開
發
行
公
司
的
管
理
者
雖
然
有
權
代
表
法
人
從
事
經
營

管
理
業
務
，
同
時
也
負
有
合
法
、
正
確
地
組
織
和
領
導
法
人
經
營

業
務
活
動
的
義
務
。
我
國
公
司
法
第
二
三
條
第
一
項
規
定
：
公
司

負
責
人
應
忠
實
執
行
業
務
並
盡
善
良
管
理
人
之
注
意
義
務
，
如
有

違
反
致
公
司
受
有
損
害
者
，
負
損
害
賠
償
責
任
；
在
財
務
報
表
保

險
制
度
中
，
投
保
人
和
被
保
險
人
都
是
公
開
發
行
公
司
。

2.
保
險
標
的

特
別
報
導
︵
一
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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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
險
契
約
係
於
保
險
事
故
發
生
時
為
保
險
給
付
之
契
約
，

而
保
險
事
故
必
就
特
定
之
客
體
而
發
生
。
此
一
保
險
事
故
發
生

之
客
體
，
在
英
美
法
系
統
稱
為
﹁
保
險
標
的
﹂(th

e
 s

u
b
je

c
t 

m
atte

r o
f in

su
ran

ce
)

；
保
險
標
的
不
僅
是
財
產
保
險
契
約
的
核

心
，
而
且
也
是
確
定
保
險
條
款
和
保
險
金
額
、
計
算
保
險
費
率
和

賠
償
標
準
的
根
據
，
明
確
保
險
標
的
有
重
要
意
義
。

責
任
保
險
的
保
險
標
的
，
既
不
是
特
定
的
動
產
與
不
動

產
，
也
不
是
人
身
，
而
是
被
保
險
人
對
第
三
人
依
法
應
承
擔
的

損
害
賠
償
責
任
；
而
且
是
一
種
民
事
責
任
，
被
保
險
人
應
承
擔
的

刑
事
責
任
，
不
能
成
為
責
任
保
險
的
保
險
標
的
，
還
必
須
排
除
被

保
險
人
的
故
意
行
為
，
對
於
被
保
險
人
的
故
意
行
為
所
造
成
的
損

失
，
保
險
人
不
予
賠
償
。

財
務
報
表
保
險
的
標
的
，
為
被
保
險
人
因
違
反
法
定
會
計

資
訊
披
露
義
務
，
而
造
成
會
計
資
訊
使
用
人
即
第
三
人
的
經
濟
損

失
，
而
應
當
承
擔
的
賠
償
責
任
；
被
保
險
人
因
披
露
虛
假
的
會
計

資
訊
，
或
在
財
務
報
告
中
有
重
大
錯
漏
，
造
成
投
資
人
或
其
他
利

害
關
係
人
的
經
濟
損
失
，
依
法
應
由
被
保
險
人
承
擔
的
經
濟
賠
償

責
任
，
由
投
資
人
或
其
它
利
害
關
係
人
在
保
險
期
限
內
，
向
保
險

人
提
出
賠
償
的
要
求
，
並
經
被
保
險
人
向
保
險
人
提
出
索
賠
申
請

時
，
保
險
人
負
責
賠
償
。

財
務
報
表
保
險
只
能
對
財
務
報
表
的
部
分
純
粹
風
險
承
擔

賠
償
責
任
，
不
能
包
攬
財
務
報
表
的
全
部
風
險
。

3.
責
任
範
圍

除
了
保
險
主
體
、
標
的
以
外
，
保
險
契
約
內
容
尚
包
括
保

險
責
任
和
責
任
免
除
、
保
險
費
及
其
繳
費
方
式
、
保
險
金
額
賠

償
或
者
支
付
辦
法
、
保
險
期
間
和
保
險
責
任
的
開
始
、
違
約
責

任
等
，
這
是
保
險
契
約
的
重
要
組
成
部
分
，
保
險
責
任
範
圍
的
大

小
，
取
決
於
保
險
契
約
的
約
定
；
在
保
險
實
務
上
，
保
險
人
對
被

保
險
人
依
法
應
負
的
損
害
賠
償
責
任
，
承
擔
保
險
責
任
，
而
被
保

險
人
的
賠
償
責
任
，
包
括
賠
償
受
害
人
所
受
損
害
及
所
失
利
益
的

責
任
。財

務
報
表
保
險
的
責
任
範
圍
，
應
限
定
在
被
保
險
公
司
的

會
計
責
任
範
圍
內
；
當
被
保
險
公
司
因
其
違
反
資
訊
披
露
相
關

法
律
規
定
，
進
行
虛
假
陳
述
，
使
得
投
資
人
遭
受
經
濟
損
失
，
而

受
到
民
事
賠
償
訴
訟
時
，
其
被
告
可
能
係
公
司
負
責
人
、
股
東
、

證
券
承
銷
商
、
會
計
師
事
務
所
、
律
師
事
務
所
、
資
產
評
估
機
構

等
。

在
確
認
財
務
報
表
保
險
責
任
範
圍
時
，
應
正
確
區
分
公
開

發
行
公
司
與
其
他
責
任
主
體
的
責
任
範
圍
，
特
別
是
區
分
會
計
責

任
和
查
核
簽
證
責
任
範
圍
；
查
核
簽
證
的
真
實
、
合
法
性
，
即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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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
師
的
審
計
責
任
，
可
由
會
計
師
責
任
保
險
提
供
保
障
，
會
計
師

責
任
保
險
和
財
務
報
表
保
險
共
同
保
障
投
資
者
因
虛
假
財
報
表
遭

受
損
失
能
夠
得
賠
償
。

4.
保
險
費
和
保
險
金
額

保
險
費
乃
保
險
人
承
擔
危
險
之
對
價
，
亦
即
被
保
險
人
移

轉
危
險
所
應
支
付
之
對
價
。
保
險
契
約
為
有
償
契
約
，
已
被
一

致
肯
定
，
故
保
險
契
約
之
內
容
或
標
的
自
應
包
含
﹁
保
險
費
﹂
；

財
務
報
表
保
險
費
率
的
釐
定
應
該
遵
循
適
度
性
、
合
理
性
和
公
平

性
原
則
，
在
統
計
資
料
的
基
礎
上
，
運
用
科
學
的
計
算
方
法
來
確

定
。

一
般
而
言
，
保
險
公
司
應
在
對
被
保
險
公
司
進
行
財
務
報

表
風
險
評
估
的
基
礎
上
，
制
定
不
同
風
險
等
級
的
保
險
費
率
標

準
。
對
公
司
財
務
報
表
風
險
的
評
估
至
少
要
考
慮
：
公
司
所
處
行

業
的
性
質
、
穩
定
性
和
競
爭
度
；
公
司
管
理
層
的
信
譽
和
品
行
；

公
司
的
經
營
規
模
、
經
營
時
間
和
經
營
業
績
；
公
司
的
內
部
控
制

環
境
、
管
理
水
平
和
會
計
政
策
及
實
務
處
理
方
法
；
公
司
近
三
年

的
審
計
報
告
。

保
險
金
額
為
保
險
人
所
承
擔
之
危
險
之
限
額
，
亦
為
保
險

人
據
以
算
定
保
險
費
之
基
準
，
為
避
免
保
險
人
承
擔
過
高
之
危

險
，
致
影
響
其
財
務
狀
況
，
立
法
例
上
有
直
接
明
文
規
定
，
未
記

載
保
險
金
額
之
保
險
契
約
無
效
者
；
一
般
而
言
，
保
險
金
額
為
保

險
人
在
保
險
契
約
中
所
負
之
最
高
責
任
限
額(

保
七
二)

，
但
法
律

另
有
定
或
契
約
另
有
約
定
者
，
則
為
例
外
情
形
，
財
務
報
表
保
險

金
額
可
依
據
財
務
報
表
保
險
責
任
範
圍
來
確
定
。

財
務
報
表
保
險
責
任
包
括
兩
方
面
：
一
方
面
是
因
公
司
提

供
的
財
務
報
表
資
訊
不
實
，
主
要
指
不
符
合
合
法
性
和
公
允
性
的

要
求
，
而
對
投
資
者
和
其
他
利
害
關
係
人
造
成
的
財
產
損
失
，
依

法
應
承
擔
的
賠
償
責
任
；
另
一
方
面
是
被
保
險
人
因
賠
償
訴
訟
而

支
付
的
法
律
費
用
，
和
其
他
有
關
的
合
理
費
用
，
因
此
，
財
務
報

表
保
險
金
額
不
應
超
過
賠
償
金
額
和
其
他
費
用
之
和
。

5.
保
險
利
益

所
謂
保
險
利
益
，
一
般
定
義
為
：
﹁
保
險
契
約
當
事
人
對

於
保
險
標
的
所
具
有
之
特
定
利
害
關
係
，
因
標
的
之
存
在
而
獲
利

益
，
因
標
的
之
毀
損
而
遭
受
損
失
﹂
。

而
保
險
契
約
的
效
力
是
以
保
險
利
益
的
存
在
為
前
提
的
，

沒
有
保
險
利
益
的
存
在
，
保
險
契
約
就
沒
有
成
立
的
意
義
；
正

如
法
諺
所
言
：
沒
有
保
險
利
益
，
則
沒
有
保
險
，
因
為
，
沒
有
利

益
，
就
沒
有
損
失
；
沒
有
損
失
，
就
沒
有
保
險
。

財
務
報
表
保
險
制
度
保
險
的
標
的
，
表
面
上
是
財
務
報

表
，
實
際
上
保
護
的
是
投
資
者
等
利
益
相
關
者
的
利
益
；
是
以
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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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
發
行
公
司
所
投
保
的
財
務
報
表
保
險
契
約
，
依
我
國
保
險
法
之

規
定
得
以
發
生
效
力
。

6.
損
害
發
生
的
偶
然
性
要
求

保
險
原
則
要
求
損
失
一
定
是
�
偶
然
�
的
，
個
人
故
意
造

成
的
損
害
不
予
承
保
；
責
任
保
險
的
目
的
，
在
於
填
補
因
偶
然
事

故
的
發
生
，
而
導
致
被
保
險
人
在
法
律
上
對
第
三
人
承
擔
的
賠
償

責
任
，
將
要
保
人
故
意
引
起
的
損
失
，
予
以
除
外
；
這
時
就
必
須

明
確
故
意
和
過
失
兩
種
行
為
，
因
為
故
意
違
法
的
行
為
是
不
能
承

保
的
，
對
於
過
失
違
法
行
為
，
才
可
以
承
保
。

故
意
是
指
行
為
人
對
自
己
的
行
為
明
知
並
有
意
使
其
發
生

一
定
的
後
果
，
或
者
已
經
預
見
其
發
生
，
但
沒
有
採
取
任
何
防

範
措
施
以
阻
止
損
害
結
果
的
發
生
；
過
失
是
指
行
為
人
對
於
其
行

為
，
按
情
節
應
當
注
意
或
能
注
意
而
沒
有
注
意
，
或
者
預
見
其
能

夠
發
生
一
定
的
結
果
但
確
信
其
不
發
生
。

法
律
是
不
允
許
透
過
保
險
來
保
護
公
開
發
行
公
司
經
營
管

理
者
的
故
意
造
假
行
為
，
所
以
當
上
市
公
司
發
生
故
意
造
假
行
為

時
，
財
務
報
表
保
險
契
約
是
不
生
效
的
；
只
有
在
過
失
造
成
的
損

害
時
，
財
務
報
表
保
契
約
才
發
生
法
律
效
力
。

如
何
使
財
務
報
表
保
險
契
約
的
可
接
受
範
圍
最
大
化
，
如

何
使
財
務
報
表
保
險
下
，
企
業
經
營
者
故
意
所
為
的
財
務
欺
詐

案
件
滿
足
偶
然
性
要
求
，
如
按
照
傳
統
的
保
險
原
理
，
損
失
的
發

生
必
須
具
有
不
確
定
性
，
故
意
行
為
所
導
致
的
損
失
，
保
險
公
司

不
負
賠
償
責
任
；
但
在
財
務
報
表
保
險
，
公
開
發
行
公
司
經
營
者

之
故
意
造
假
行
為
對
於
投
資
大
眾
而
言
仍
然
屬
於
不
確
定
，
係
一

種
偶
然
事
件
，
因
此
該
故
意
行
為
仍
應
在
承
保
範
圍
之
內
較
為
妥

適
。

伍
、
結
論

本
文
對
財
務
報
表
保
險
制
度
的
內
容
，
特
性
以
及
法
律
關

係
進
行
分
析
，
雖
然
此
一
新
制
度
之
實
施
，
尚
在
理
論
的
探
究

中
，
商
品
的
研
發
在
美
國
保
險
公
司
亦
仍
在
規
劃
中
，
但
先
期
的

理
論
研
究
，
對
將
來
政
府
政
策
之
制
定
與
法
制
的
完
善
及
商
品
之

可
行
性
均
有
一
定
的
助
益
；
財
務
報
表
保
險
是
嶄
新
的
制
度
，
其

各
方
面
內
容
及
觀
點
，
尚
有
探
討
的
空
間
，
例
如
財
務
報
表
保
險

制
度
的
監
理
問
題
、
費
率
的
厘
定
與
精
算
問
題
、
理
賠
問
題
、
法

律
制
度
的
建
構
問
題
、
資
訊
不
對
稱
、
逆
選
擇
、
道
德
風
險
等
等

問
題
，
均
有
進
一
步
深
入
的
研
究
。

(

作
者
：
實
踐
大
學
高
雄
校
區
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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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
理
系
副
教
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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